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4】3号

根据河北竹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唐河治理工程（东市邑至望都县界段）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唐河定州东市邑至望都县界，属于河道防洪治理工程，为河北省2023年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项目取得河北省发改委出具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冀发改农经【2023】1392号）。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出具项目用地意见。根据环评报告的分析，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施工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项目施工期的扬尘，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和“两个全覆盖”的要求，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按照有关要求合理设置扬尘监测点位，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的相关标准及要求。落实《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技术规范》（DB13/T2935-2019）的相关要求。
2.施工场地周边设防渗旱厕，生活污水经防渗旱厕收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各类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冲洗过程产生的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基坑排水经静置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确保项目施工过程中无废水外排。
3.施工期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使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工艺等，施工厂界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应标准，加强施工场地周边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确保敏感点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
4.施工期生活区设置垃圾桶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施工废料和建筑垃圾可直接回收利用，剩余不可回收部分送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堆存；施工弃方送至项目指定的临时堆土场，确保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全部妥善处置。

5、明确施工用地范围，控制作业面积，加强施工管理，防止生态破坏，并做好施工期结束后的生态恢复工作。

6、按照环评要求落实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环境监测。 

四、项目建设完成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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